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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培养适应21世纪要求的宽口径、复合型、综合素质的高级法律人才的需要而编写的法学基础
课教材之一。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在体系和内容上作了较大改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系统性。
本书以20世纪中国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出发点，吸收了全国和各政法院校的《外国
法制史》教材的框架体系的精华；首次增加了加拿大法、非洲法、现代亚洲地区法等章节，填补了外
国法制史教材体系在上述方面的空白；强化了古埃及法、希伯来法、伊斯兰法、欧洲联盟法的内容，
因而具有比较强的系统性。
二、学术性。
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是作者近几年科研成果的提炼和浓缩，如古埃及法和希伯来法的部分内容是华东
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专业目前正在从事翻译的一些资料的整理，伊斯兰法是兰州大学法学院马明贤副
教授的近期研究成果，加拿大法是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艺工的专题研究成果，非洲法是湘潭大学法
学院非洲法研究中心夏新华等的最新研究成果，等等。
最新科研成果的充实，旨在使本书具备较高的学术品位。
三、资料性。
本书引用的资料，许多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有些直接翻译自外国原版文献，有些下载自
国际因特网，有些则是编著者出访国外时所得的调查资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使用了40余幅比较珍贵的外国法制史的文献照片，这在外国法制史教材编写
中尚属首次。
四、通用性。
由于上述特点，使本书具有了第四个特点，即通用性。
它既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学习外国法制史的教材，也可以充作外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还可以作为对外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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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20世纪中国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出发点，吸收了全国和各政法院校的《外国
法制史》教材的框架体系的精华；首次增加了加拿大法、非洲法、现代亚洲地区法等章节，填补了外
国法制史教材体系在上述方面的空白；强化了古埃及法、希伯来法、伊斯兰法、欧洲联盟法的内容，
因而具有比较强的系统性。
     本书使用了40余幅比较珍贵的外国法制史的文献照片，这在外国法制史教材编写中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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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勤华，1955年生，法学博士、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全国外国法
制史研究会会长。
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讲授《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学史》等多门课程。
著有《西方法学史》（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法学史》（三卷）（获2008年首届中国法学
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英国法律发达史》等30余部专著及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
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0余篇。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9年被评为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李秀清，女，1966年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
自1990年起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讲授《外国法制史》、《比较公法学》等多门课程。
已出版《日耳曼法研究》等专著与合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及其他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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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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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因素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日耳曼法脱胎于氏族公社的习惯，氏族习惯的属人性使得日耳曼法在较长时期内保留了属人主
义原则，也就导致了蛮族国家建立初期多种法律并存的局面。
而罗马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却有延续性，尽管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法律却以一种地方习惯法
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并且随着蛮族国家经济的发展，罗马法中不断出现适合当时社会需要
的规范，因而罗马法得以与日耳曼法并存。
其次，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有着长期的经济交往和各民族社会生活方式相互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
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有一些日耳曼部落已处于罗马统治下，和罗马帝国的接触日益频繁。
一方面，罗马商人在各部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另一方面，有些日耳曼人也以“同盟者”的身份进入
罗马帝国当兵，甚至充任高级军官，接受了罗马的文明教育。
因而，日耳曼习惯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
但这时罗马法对日耳曼法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还是有限的，因为罗马法保护私有制和尊重个人自由的基
本精神与尚处于氏族社会解体时期的日耳曼人的社会情况有很大差距。
基于这一历史渊源，早期日耳曼征服者在处理他们相互的社会关系时，为缓和民族矛盾，也不得不实
行日耳曼法与罗马法并存的制度。
（二）融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罗马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法文化，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它不断渗透
到日耳曼法之中。
这在各日耳曼王国后期修订的法典中可以窥见。
伦巴德王国罗太利克于公元643年编定的《伦巴德法典》虽然在内容上确立的是“二法并存”的双轨制
法律体系，但体例上完全仿效了罗马法的立法体系，结构严谨，法理鲜明。
至伦巴德国王流波兰特（715-735年）修订法律时，则发生了更大变化。
流波兰特颁布法律规定，立法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贵族会议，废止了部落时期的民众大会；遗产继承可
适用罗马法的有关规则；订立契约时，当事人双方可自由选择采用罗马法或伦巴德法的形式。
可见，罗马法的基本精神已经渗透到法典之中，罗马法的具体规范也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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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法制史(第2版)》：“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
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中
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等
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国
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法制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